威海高新区民政惠民政策明白纸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认定低保对象的基本条件包括：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财产。
一、申请条件
（一）户籍地申请条件
1.收入型困难家庭：持有高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有关认定条件的，可以按规定程序认定为低保对象。
2.支出型困难家庭：持有高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虽超过当地低保标准，但因医疗、教育等增加的刚性支出超出承受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在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内，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收入扣除自负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低保标准，同时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有关认定条件的，认定为支出型低保对象。
（二）居住地申请条件
1.本市户籍且在高区居住的困难群众，实际居住满半年以上，且能提供居住证明（房屋产权证明、租房合同或居住地社区内人员证明）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在居住地申请低保。低保审核确认由居住地镇（街道）负责，低保金发放工作由户籍地负责。
2.市外户籍且在高区居住的困难群众，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在居住地申请低保：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均持有我区合法有效的居住证满1年以上；至少有1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居住地签订劳动合同，且截至申请之日起仍有未执行合同期1年以上；至少有1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居住地连续缴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1年以上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补缴年限不计算为连续缴费时间。低保审核确认由居住地镇（街道）负责，低保金发放工作由居住地负责。
（三）本地户籍以个人名义单独申请条件
1.实施低保“单人户”政策。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提出低保申请，不考虑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收入、财产，只核算其本人部分，以及本人获得的供养费，即赡养、抚养、扶养费用等，符合低保条件的按低保标准60%发放低保金。赡养费参照《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中赡养费公式计算，抚（扶）养费按相关义务人家庭年人均收入减去当地年低保标准后乘以家庭人口数，所得数额的50%平均到其应当抚（扶、赡）养的每个对象计算。
2.坚持因病因残低保“单人保”政策。对于依靠家庭供养的残疾人，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3倍的一级或二级重度残疾人，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三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家庭财产符合低保家庭财产认定标准，均可将其单人纳入低保。对于因病造成困难的家庭，取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要求，凡申请前12个月内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自负医疗刚性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低保家庭财产认定标准的，均可将其单人纳入低保范围。
3.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满3年且收入和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低保认定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
二、救助标准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062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865元,补差发放。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一、申请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1）无劳动能力；（2）无生活来源；（3）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二、救助标准
城市特困供养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1381元；农村特困供养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1125元。为全区分散供养特困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分散居住的特困供养对象每人每月提供60小时居家养老服务；对生活部分自理的分散居住的特困供养对象每人每月提供45小时居家养老服务；对生活能自理的分散居住的特困对象每人每月提供17小时居家养老服务。

临时救助
一、申请条件
（一）本地户籍人口和持有高区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人口。
（二）根据困难情形，可分为急难型和支出型两类救助。急难型临时
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交通事故、溺水、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爆炸、雷击等意外事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主要包括自负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①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年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②在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自负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标准；③家庭财产符合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我市年城乡低保标准4倍；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面积4倍；原则上允许家庭拥有用于维持基本生活或生产的小型机动车、小型渔船或小型农机具；其他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城乡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2.救助标准
根据急难和支出型困难程度，给予不高于人均月城市低保标准12倍的临时救助金。

孤儿基本生活补助
一、申请条件
失去父母或者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二、保障标准
每人每月2124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
一、申请条件
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二、保障标准
每人每月2124元，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实行补差发放。

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补助
一、申请条件
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经济困难无法履行抚养义务的儿童；经诊断身体重残、患重病或罕见病需要长期治疗的贫困家庭儿童。
二、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2003元。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一、申请条件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包括艾滋病致孤儿童、父母一方感染艾滋病或因艾滋病死亡的儿童、本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儿童。
二、保障标准
每人每月2124元。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
一、申请条件
60—99周岁低保老年人。
二、救助标准
（一）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补贴。对年龄达到60-79周岁、80-89周岁、90-99周岁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发放80元、100元、200元的生活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优待老年人规定的通知》（鲁政发[2011]54号）文件规定补助。
[bookmark: _GoBack]（二）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MZ/T039-2013）标准评估为2—3级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80元护理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与重度残疾人等护理补贴不能重复享受。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一、申请条件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条件：具有我区户籍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的残疾人。
（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条件：具有我区户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残疾等级为一、二级残疾人。
二、补贴标准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一、二级每人每月213元；三、四级每人每月160元。
（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一级每人每月192元，二级每人每月160元。
以上惠民政策办理流程:
本人申请→镇级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口受理→镇级审核、审批。
高区社会事业局民政科：0631-5629031
镇级社会救助窗口咨询服务电话：
初村镇：0631-5704099
怡园办：0631-5682955
田和办：0631-379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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